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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14 年第 2次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議紀錄 

 

壹、日期：114 年 2月 24 日（星期一） 

貳、時間：15時 

參、地點：第一會議室 

肆、主席：邱代理市長臣遠                   紀錄：洪台輝技士 

伍、與會人員：詳如出席會議簽到表 

陸、請假：科管局、桃竹苗區研中心 

柒、會議紀錄 

一、 歷次主席裁示事項辦理情形表 

(一) 編號 1140101、1140102 

1. 主席裁示 

2 案皆持續列管。 

二、 「新竹市碰撞構圖含分析及追蹤生成系統」專題報告 

(一) 張新立委員 

1. 將來底圖是否會因為 GIS 地圖持續變動產生問題？

因為現況跟當時的路口狀態可能會不一樣  而且不同

的路型會產生不同的事故。 

2. 是否可以做各種路型 、事故型態經過改善後的比較功

能 或是增加事故改善後持續追蹤的功能？ 

3. 請問交通處有沒有設定目標  訂定多少個單位會用到  

且受訓後都會操作系統  並每年定期訓練使用新的功

能？也希望把這個資料交給其他的單位使用  例如執

法、宣導各方面 開放同仁使用。 

(二) 吳宗修委員 

簡報 P14 列管路口改善績效統計中有 2項指標  請

問這 2 項指標指的是在前面 P10 所提的示警門檻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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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去年同期指標的比較嗎？請問這項績效是國土署或

交通部要作為 KPI 使用的嗎？ 

(三) 羅孝賢委員 

1. 平台建置後會需要維運並更新機制 現在可以申請

114 、115 年國土署的經費  對未來經費方面有什麼規

劃？ 

2. 現在已經透過系統完成 20 處的碰撞構圖 還有 3處

易肇事路口的改善  新竹市未來的目標是什麼？多久

能夠完成？ 

3. 系統建置後  是否對警察局繪製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有幫助  例如現場圖可以馬上產出  然後在現場做初

步的繪製。 

(四) 馮道偉委員 

1. 請問平台資料是否只有路口？因為裡面的用語都是

路口  其實直路的部分也有很多交通事故  例如 1月

的 2 件 A1 事故都是發生在直路 所以占比也很大 

如果要管控或了解全部的交通事故  未來有打算要包

含直路嗎？ 

2. 平台可以節省繪圖時間  不過牽涉到張委員所提有關

航照圖或數位地圖可能過時或與現況不符  現在空拍

機非常多且容易使用  是否可能針對事故現場或熱點

利用空拍機去拍攝現場狀況。 

3. 人因其實非常重要  應該將駕駛人的狀態與行為納入

分析 是否納入平台後續分析？ 

(五) 交通處 

1. 道路或路口可能會隨時間有不同的路型或路況  本處

在道路改善前會再到現場或以空拍方式去做比對  避

免路況改變後 造成不一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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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列管與履歷的部分  在系統裡面已經有設定功能  

可以持續地進行追蹤。 

3. 因為路口改善非常多 本處每年會挑選主要路口與

10 大肇事路口進行改善 如果改善的路口可以用比

較簡易的方式改善  那本處會直接處理  如果比較複

雜  需動到工程  本處會請顧問公司評估設計改善 。 

4. 本處也希望每年能夠定期做教育訓練  所以本處向國

土屬爭取 2年期的計畫  希望每位同仁都能夠善用這

套系統。 

5. 因為府內人員較多  未來希望把這些資料開放給顧問

公司可以調閱某些路口  讓他們可以協助繪製路口的

碰撞構圖。 

6. 國土署並沒有訂定 KPI 2 項追蹤指標是在建置系統

時  本處跟廠商討論後訂定  有更好的方式也可以調

整。 

7. 有關維運的部分  目前本處向國土署爭取 2年期計畫

預算進行維運以及後續資料更新  如果後續沒有補助

的話 或許本處可以編列預算來執行。 

8. 因為交通事故每年都一樣 本處的目標會以每年 10

大易肇事路口或更多的路口來進行改善。 

9. 因為警察局自身有另一套系統  所以本處的碰撞構圖

系統目前無設定警察局畫完事故現場圖後  可直接匯

入本處的系統功能  本處需另外從警察局調閱事故現

場圖 再建置到系統內。 

10. 路段也可以畫碰撞構圖  只是路口的碰撞型態比較多  

所以都使用路口作為舉例。 

11. 委員建議使用空拍機的部分  本處也認為空拍機是最

好的方式 能夠取得最新的路口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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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人因的部分  可以把事故肇因建置在系統裡面 。 

三、 「我國道路交通安全問題之成因與對策」專題報告 

(一)主席裁示 

1. 謝謝張委員提供非常精闢的報告  資訊量非常大  但

是以非常精簡的方式呈現  與會單位可以再仔細參閱 。 

2. 針對簡報附錄中交通安全五大守則及五大運動  請城

市行銷處與教育處納入後續交通教育宣導活動的重

點。 

3. 建立交通文化非常重要  本府至新加坡參訪  得到的

重點就是「源頭管理、嚴刑峻法」 先從車輛總量管

制  再透過高強度的法律進行規範  當然後面會延伸

到整個城市的規劃設計跟執法力度  還有新加坡塑造

的文化  值得我們學習  但是文化不同會有不同的挑

戰 那就盡力去做。 

四、 每月事故分析解讀及策進作為報告 

(一) 羅孝賢委員 

裝卸貨的需求不只蝦皮  便利商店也一樣  現在裝

卸貨很多都是一人服務  司機兼裝卸貨員  他們會希望

能夠在最接近商店的地方去完成任務  要提醒這些業者

要有SOP流程  確保裝卸貨安全  並要求業者落實執行 。 

(二) 交通處 

關於南大路 576 號的裝卸貨車格  本處在過年後上

班第 1週就完成劃設卸貨車格  過去設置卸貨車格非常

困難  因為里長及店家相當反對  但在這次事故後  里

長與住戶同意該處也就是事故現場的蝦皮店門口劃設  

車位長度 8米  寬度 2.5 米的卸貨車格  但是蝦皮的送

貨車長達近 10 米 已經超過 3.5 噸以上 為大貨車 

一般卸貨車格是供小貨車使用  如將卸貨車格位置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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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移的話  會佔用到其他店家的門口  經過本處考量後  

雖然會再把車格調整大一點  但是也會評估修正現行大

型車輛在市區的規範。 

(三) 主席裁示 

1. 貨車裝卸貨須從法規面跟實務面加以修正限制。 

2. 例如本次事故的蝦皮店到店  現在很多家店家  其營

業執照申請是由產發處核發  在核發證照時  應納入

評估店家是不是有裝卸貨的區域並符合規範  不應說

符合營業登記就核發  在安全的部分應該要交叉勾稽  

未來在申請營業執照的時候  應該要納入評估項目 。 

五、 主席綜合裁示 

(一) 謝謝張委員提供交通安全文化簡報的專業資訊  未來也

是本市作為交通宣導非常重要的內容  請城市行銷處依

委員的報告內容去研議相關交通改善的宣導工作。 

(二) 關於裝卸貨的問題  便利商店很多  但便利商店至少有

店員  光線也比較明亮  密度很高  所以第一階段要完

全處理有困難  但蝦皮店到店都是無人店家  請先挑選

幾個點位  作為重點試辦  針對未來有裝卸貨需求的業

者申請商業登記  要以安全為優先考量  在申請審核方

面要更加注意。 

捌、散會(16 時) 


